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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奖励

（一）奖励对象和范围

经知识产权部门新认定的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奖

励名单以市知识产权通知为准。

（二）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注册地在高新区唐家湾主园区。

（三）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可提供在高新区内银行开立账

户的《开户许可证》或《印鉴卡》或银行回单；

4.认定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提交的材料须加盖公章；如公司名称存在变更，提供工

商变更材料。

二、中国专利奖与广东省专利奖配套奖励

（一）奖励对象和范围

获得中国专利奖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项目；获得

广东省专利金奖、银奖、优秀奖的专利项目。奖励名单以市

知识产权局通知为准。



（二）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为专利奖第一申报者；

2.申请人注册地在高新区唐家湾主园区。

（三）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交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复印件；

3.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可提供在高新区内银行开立账

户的《开户许可证》或《印鉴卡》或银行回单；

4.获奖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提交的材料须加盖公章；如公司名称存在变更，提供工

商变更材料。

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补贴

（一）补贴对象和范围

1.上年度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并还款结束的企业。

2.申请人与金融机构签订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合同，并

且已经按期付息还款并支付评估（评价）费、担保费和保险

费，不存在违约行为；

3.申请人所签订的知识产权质押合同已依法在国家知识

产权部门办理过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手续。

（二）申请人资格

1.申请人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有

关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企业；

2.申请人注册地在高新区唐家湾主园区。

（三）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可提供在高新区内银行开立账

户的《开户许可证》或《印鉴卡》或银行回单；

4.贷款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5.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质押登记通知书复印件（原件备

查）;

6.贷款利息、评估（评价）费、担保费、保险费等费用

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原件备查）;

7.贷款结清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提交的材料须加盖公章；如公司名称存在变更，提供工

商变更材料。

四、专利保险补贴

（一）补贴对象和范围

上年度购买了专利执行险等专利相关保险的企业。

（二）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注册地在高新区唐家湾主园区。

（三）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银行账户证明复印件，可提供在高新区内银行开立账

户的《开户许可证》或《印鉴卡》或银行回单；

4.专利保险材料：保单、保费发票复印件等（原件备查）

提交的材料须加盖公章；如公司名称存在变更，提供工

商变更材料。


